
新疆艺术学院 2018 年普通本科（含大专）招生简章
新疆艺术学院位于享有“歌舞之乡”和“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是教育部确定的30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是全国七

所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之一，也是西北地区唯一的地方特点显著、民族特色浓郁、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的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
学院目前拥有团结路东校区（本部）、西校区和金桥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958亩。教学单位有音乐系、美术系、设计系、舞蹈系、戏剧影视系、传媒系、文

化艺术系、语言文化系（预科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成人继续教育学院、高等职业学院和附属中等艺术学校。有硕士研究生、普通本科、
专科、中专等办学层次，各类在校生7128人。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员工627人，其中具有副教授职称以上97人，有2个自治区重点学科，4个一级学科硕士
授权点，1个专业硕士授权点（6个研究领域、18个研究方向）。学院目前有艺术学、文学、管理学、教育学等 4 个学科门类；有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
新闻传播学、美术学、设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教育学等8个一级学科；普通本科设有30个专业,其中有2个自治区重点专业，有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1个自治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专业， 2个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普通专科设有2个专业。学院设有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传承中心和其
他7个“研究创作中心”（音乐、舞蹈、美术、设计、传媒、戏剧影视、文化艺术等），另有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所等3个艺术研究机构、4个艺术专业演出团、2个美
术馆、91个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等创新艺术人才培养平台。在2007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2013年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50多年来累计为国
家培养各类艺术人才逾万名，就业率一直在90%左右，位居自治区普通高校前列。近年来，相继与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法国、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多所大学和文化艺术单位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同时，我院与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建立
了对口支援关系，并与全国6所综合性艺术高校及多所音乐、美术、舞蹈、戏剧院校保持定期交流与合作，为新疆乃至全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多年来，学院在教学与艺术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艺术院校奖，全国大学生艺术展，全国大学生校园戏剧节，中国国际动
漫配音大赛，全国舞蹈大赛，全国声乐、美术、摄影大赛，全国少数民族器乐等赛事中获得多项大奖。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师生代表。

学院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确立“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理念，以推进文化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促进民族文化繁荣进步
为己任，以教育教学出人才、艺术研究出成果、创作表演出精品、服务社会重示范，为繁荣自治区文化艺术事业、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扩大新疆的对外影响做出了
积极贡献，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使者和“天山脚下”艺术家的摇篮。
一、培养目标及招生范围

面向全国招生。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艺术创作、理论研究、表演、教学等专业艺术人才。
二、报考条件及报名要求

（一）报考条件

1.符合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 2018 年招生工作规定中的报名条件。

2.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精神，我院艺术类本科招生按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执行。

3.专业报考条件请具体查看专业备注。

（二）报名要求

1.报考普通本、专科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应持有所在省教育考试院（或省级招办）颁发的 2018 年普通高考艺术类测试准考证（艺考证），各省艺术类专业统考所涉及专业

需持有相应专业省级测试合格证。各省统考所涉及专业未取得本科合格证者，校考成绩无效。

2.我院 2018 年专业招生考试均采取网上报名方式，网上报名网址可登陆新疆艺术学院官网 http://www.xjart.edu.cn,选择“招生就业”-“本专科生招生”-“校考网络

报名平台”进行注册报名，或者直接登陆“艺术升”网络报名平台 http://www.artstudent.cn 进行注册报名。

3.甘肃、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省教育考试院要求本省考生只能在其指定网站报名，此类情况遵照各省教育考试院要求执行。

4.报考我院普通本科艺术类各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院组织的专业考试，取得专业考试合格证后，参加全国普通高考。（舞蹈教育大专专业，外省考生需取得舞蹈类省级

专业统考合格证，新疆籍考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舞蹈类专业考试）

5.考生不允许跨系兼报专业，只允许在系内所涉及专业兼报（美术类，设计类按大类报名，在能兼顾考试的情况下，允许美术、设计类考生跨系兼报）。

6.考生进行网上报名前，请务必认真阅读《新疆艺术学院 2018 年普通本科（含大专）招生简章》，了解报考信息及网上报名说明。未按要求报名，误填、错填报考信息

或填报虚假信息，未完成网上缴费，未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准考证者，将不能参加专业考试。

三、报考时间、地点

（一）采用我院“艺术升”网上报名系统报考的省份

1.新疆各考点报考时间、地点



普通本科

考试地点 网上报名及缴费时间 现场咨询时间 考试时间

新疆艺术学院

地址：乌鲁木齐市团结路 734 号校本部

1 月 5 日-3 月 16 日

（我院艺术升网报系统）
3 月 1





四、本科层次各专业考试科目

招生

类别
教学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 初试 复试 学制

招生

范围

授课语种
备注

艺

术

类

本

科

音乐系

130201 音乐表演

管弦乐及手风琴演奏方向：1.面试 2.音阶 3.琶音

（2升 2降以上）4.练习曲
1.作品一首

2.乐谱视唱

3.听音（笔试）

4.乐理（笔试）

4年
全国

招生
民汉兼收

1.除钢琴外，考试

所需乐器自备。

钢琴演奏方向：1.音阶 2.琶音 3.练习曲一首 4.巴

赫平均律前奏曲与赋格一套）

1.奏鸣曲快板乐章一首、中型乐曲一

首）

声乐演唱方向：1.面试 2.作品一首 3. 模唱 4.专

业素质测试
1.作品两首

现代音乐表演方向：按具体方向不同，考试内容同

上
按具体方向不同，考试内容同上

民乐演奏方向：1.面试 2.作品一首 3.模唱 4.专业

素质测试演奏
1.作品两首

木卡姆演唱方向：1.面试 2.演唱作品一首 3.模唱

4.专业素质测试
1.演唱、演奏作品共两首 4年

疆内

招生
民语言

130202 音乐学

音乐教育方向：1.面试 2.演奏作品一首 3.演唱作

品一首 4.专业素质测试

1.专业主项与副项（演奏、演唱作品

各一首，曲目与初试不同）
4年

全国

招生
民汉兼收

音乐史论方向：1.面试 2.演奏或演唱作品一首 3.

模唱 4.专业素质测试
1.中外音乐史（笔试） 4年

全国

招生
汉语言

木卡姆与麦西来甫研究方向：1.面试 2.演奏或演

唱作品一首 3.模唱 4.专业素质测试
1.音乐综合素质与论文写作（笔试） 4年

疆内

招生
民语言

130308 录音艺术
1.面试2.演奏作品一首3.演唱作品一首4.专业素

质测试

1.电学与声学基础（笔试）+ Nuendo

软件音频编辑
（注：校外考点软、硬件设备自备）

4 年
全国

招生
汉语言

130509T 艺术与科技
1.面试2.演奏作品一首3.演唱作品一首4.专业素

质测试

1.和声（笔试）+Cubase 软件 MIDI 音

乐制作
（注：校外考点软、硬件设备自备）

4 年
全国

招生
汉语言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 面试 2.钢琴演奏 3.乐理（笔试）4.提交本人作

品（注：专业考试考点设在校本部）
1.带伴奏歌曲写作 2.和声（笔试）3.乐谱视唱 4.练耳听辩 4年

全国

招生
民汉兼收

舞蹈系

130205 舞蹈学

舞蹈教育方向：1.形象形体综合检查 2.把上动作

3.中间动作4.技术技巧类动作5.柔韧度6.动作规

范性

1.舞蹈作品或舞蹈组合展示（考生自选一个，2分钟以内）

2.舞蹈教学能力测试（根据指定教学内容进行模拟教学测

试） 3.表演能力 4.口试

4年
全国

招生
民汉兼收

1.考试所需要的音
乐、服装考生自备
（基本功测试需准
备体操服）

2.舞蹈表演专业的
男 生 身 高 要 求
172cm 以上，女生要
求 165cm 以上；其他
舞蹈类专业的男生
身高要求 170cm 以
上，女生要求 160cm
以上

群众舞蹈文化教育方向：1.形象形体综合检查 2.

把上动作3.中间动作4.技术技巧类动作5.柔韧度

6.动作规范性

1.舞蹈作品或舞蹈组合展示（民族民间舞组合、健身操、

啦啦操、国际标准舞、街舞等考生自选一个内容，2 分钟

以内）2.模仿能力 3.表演能力 4.口试

4年
全国

招生
民汉兼收

舞蹈史论方向：1.形象形体综合检查 2.把上动作

3.中间动作4.技术技巧类动作5.柔韧度6.动作规

范性

1. 舞蹈作品或舞蹈组合展示（考生自选一个，2分钟以内）

2. 舞蹈基础理论知识（笔试）3.表演能力 4.口试
4 年

全国

招生
汉语言

130206 舞蹈编导
1.形象形体综合检查2.把上动作3.中间动作4.技

术技巧类动作 5.柔韧度 6.动作规范性

1.舞蹈作品或舞蹈组合展示（考生自选一个，2分钟以内）

2.即兴表演 3.表演能力 4.口试
4 年

全国

招生
民汉兼收





注:新疆民语言学生另预科一年

1.凡报考我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考生，只能在我校本部考点参加考试；报考其余专业的考生，如生源地所在省份设有考点，则不允许跨省参加考试（含新疆考生）；

如所在省份未设考点，所有专业考生可前往四川考点参加考试（宁夏考生可前往甘肃考点报考），美术、设计和编导类专业还可前往陕西、广西考点参加考试，其余考点一律

不接收外省考生考试。未按上述规定参加考试者，成绩视为无效。

2.我院 2018 年音乐表演专业只招收以下所列种类，凡未列出的种类该年不接受报考，具体如下：

（1）声乐类：美声唱法、民族唱法；

（2）键盘类：钢琴、手风琴；

（3）民乐类：二胡、琵琶、古筝、扬琴、竹笛、唢呐、热瓦普、低音热瓦普、艾捷克、中音艾捷克、弹拨尔、胡西塔尔、萨塔尔、手鼓、卡龙、冬不拉、马头琴、库姆孜、

都塔尔；

（4）管弦乐类：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萨克斯、小号、圆号、长号、大号、打击乐类、竖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5）现代音乐类：流行演唱、电吉他、电贝司、流行萨克斯、架子鼓、流行键盘、电子双排键；

（6）特色专业方向：木卡姆演唱。

3.新疆双语班考生参加专业考试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考试。

4.具体考试流程根据各省考试院相关政策执行。

五、艺术类本、专科专业录取方法

1.本科各专业及同一专业不同方向，因考核内容和录取方法不同分为三类。所有本科专业（含方向）考生需取得我院承认的专业考试合格证，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我院相应

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前提下，按照不同专业（含方向）确定不同录取原则：

第一类：达到上述前提后，按高考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专业有：美术学（美术史论）、音乐学（音乐史论）、舞蹈学（舞蹈史论）、广播电视编导、戏剧

影视文学、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

第二类：达到上述前提后，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专业有：音乐表演、音乐学（木卡姆与麦西来甫研究）、表演、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教育方向）、

舞蹈学（群众舞蹈文化教育方向）、舞蹈编导。（注：音乐表演专业，按照专业小方向成绩择优录取）

第三类：达到上述前提后，按照专业成绩与高考文化成绩各占 50%比例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的专业有：动画、美术学（美术教育）、绘画、雕塑、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音乐学（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艺术与科技、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播音与主持艺术。

公式：综合分=专业成绩×系数×50%+文化课成绩×50%；系数=高考文化课满分/我院专业考试满分，(高考文化课满分以本省教育考试院规定高考满分为准)；

例：以高考满分 750 分为例，考生文化课满分为 750 分，我院专业考试满分为 200 分。系数=750/200=3.75；（高考成绩满分不为 750 分的以此类推）

2.大专各专业考生在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省级艺术类大专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前提下：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考生需参加美术类省级统考，并取得专业统考合格证；

舞蹈教育专业外省考生需参加舞蹈类省级统考，并取得专业统考合格证，新疆籍考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舞蹈类专业考试，并取得专业考试合格证；达到上述前提后，按照文

化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六、有关说明

1.考生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后,登录我院本科招生网查询专业考试成绩，并按系统提示，自行打印合格证，我院不再单独寄发；

2.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按照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类招生考试有关规定，在高考所在地报名，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文化课考试，新疆考生报考我院艺术

类专业时须在本科提前批 A 段中填报志愿；

3.特困学生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具体规定可咨询我院学生处，电话 0991-2558207；

4.考生在参加文化课考试时，外语语种不限，但进校后我院只提供英语教学，考生自行斟酌；

5.新生入学进行体检，对患有疾病的新生，经学院指定医疗单位诊断不宜在校学习，但短期治疗可达到国家规定的入学体检标准者，经学院批准暂不予注册，保留入学资

格一年；

040105 艺术教育 为普通类专业，无需校考，录取批次为普通本科二批（限具有音乐、舞蹈、美术类特长的考生报考） 4年
分省

招生
汉语言

艺
术
类
专
科

金桥
校区

650102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1.考生需参加美术类省级统考，并取得统考合格证。2.文化课成绩达到省级大专录取分数线。（只招收安徽、
山东、新疆籍考生）

3年
分省
招生

民汉兼收 乌鲁木齐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头屯

河区）金桥路 699

号670116K 舞蹈教育
1.外省考生需参加舞蹈类省级专业统考，并取得统考合格证。2.新疆籍考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舞蹈类专业考试，
并取得合格证。3.文化课成绩达到省级大专录取分数线。（只招收河北、湖南、新疆籍考生）

3年
分省
招生

民汉兼收



6.新生入校后，将在三个月内进行专业复查测试，对复查结果不合格（含在复查期内违反我校学生管理相关规定的）及在高考报名、考试、体检等环节中以弄虚作假的手

段取得录取资格的新生，我院将区别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其入学资格；

7.我院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新疆“民语言”、“双语班”考生，被我院录取入校后，我院将进行汉语水平等级测试（MHK），汉语水平达到我院进入专业学习标

准的学生可免于预科学习，达不到标准者需进行预科学习；

8.报考我院的新疆生源考生，不得在我院外省考点参加考试，只能在疆内所设考点中，限选一个考点参加考试；我院疆内各考点亦不接受外省考生考试（作曲与作曲技术

理论专业除外），否则成绩均视为无效；

9.本校招生信息均以本简章和学院招生网站上公布的信息为准，对非本院网站及宣传材料公布的新疆艺术学院招生信息，我院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0.凡未尽事宜参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七、学费（如有变动，根据当年物价标准执行）

艺术类本科：6000 元/年 （预科 4500 元/年）

普通类本科：3200 元/年

艺术类专科：5500 元/年 （预科 3500 元/年）

八、其他

（一）声明：

1.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艺术类专业考试考前辅导班，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以学校名义举办考前辅导班；

2.我校没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我校进行招生录取工作；

3.在专业考试和录取过程中除规定的报名考试费外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或其他费用；

4.对以学校名义举办考前辅导班或进行招生录取工作的中介机构或个人，我校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联系方式：

1.招生咨询电话：0991-2554104

2.各教学单位咨询电话：

音乐系（0991-2555723）美术系（0991-2567713）设计系（0991-2552715）舞蹈系（0991-2551001）戏剧影视系（0991-2552657）

传媒系（0991-2552423）文化艺术系（0991-2560837）高职学院：（0991-7533280）

3.监督举报电话：新疆艺术学院纪检委（0991-2565907）

4.学院地址：乌鲁木齐市团结路 734 号 邮编：830049

5.学院网址：www.xjart.edu.cn

6.招办微信公众号： 新艺招生就业处

http://www.yishu.xjnt.com.cn/

